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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1. 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推进环境

执法和监督管理工作实现科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进一步健全环境保护法规，

完善环境保护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科学确定环境基准，努力使环境保护标准与

环保目标相衔接，2006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制定了《“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的标准和规范的制定是其中的方向之一。 

为深化和完善我国各级生态功能区划，有力地推进我国生态保护和建设工

作，并加快促进环保部生态司组织实施的生态示范创建工作，2010年《生态功能

区划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部列入《2010年国家环保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计

划项目统一编号为818。同年，由国家环保部生态司下达了《生态功能区划标准》

的制订任务，由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承担，并由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单位共同起草。 

2. 工作过程 

接到任务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即成立了标准制订小组，投入到前期的

调研工作。于 2010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各参与单位专家研讨会，讨论标准框架，

设计工作总体思路和技术路线，分配具体任务。随及各单位开展了标准制定的前

期调研工作。开展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分析了国内外生态功能

区划的历史、现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通过广泛调研，掌握了我国全国和典型

省市区生态功能区划的成果和进展，深入地了解国内各类相关区划内容和区划标

准，选择评价指标，开始草拟《生态功能区划标准》。 

2011 年 4 月 12 日，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主持，在北京召开标准

研讨会。会上各参编人员对前期工作进行了总结，经过各专家和编制人员的充分

讨论，对标准的框架、结构和主体内容进行了调整和改进。随后，各单位奔赴北

京、辽宁、浙江、贵州、西藏、云南、内蒙等地开展典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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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 4 日，由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主持在环保部召开了《生

态功能区划标准》开题论证会。专家组认真听取了承担单位的汇报，详细审阅了

承担单位提交的开题报告材料，经过充分讨论，提出了专家组意见。根据专家的

意见，将《生态功能区划标准》标准的名称改为《生态功能分区技术规范》。随

后，专家组还听取了承担单位标准制定前期开展的工作汇报，并对编制组提交的

《生态功能区划标准》的初稿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 

之后，标准编制组继续开展更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特别是对指标参数进

行了详细考证和修正。并于 2014 年 5 月分别提交了《生态功能分区技术规范（征

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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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目的与意义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系和支持了地球的生命系统与环境动态平衡。然而，随着人口的急剧增

长、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人类活动已经使全球生态系统遭到空前的冲击与破

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对人类福祉正在迅速衰退，甚至威胁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

为了满足生态系统恢复、生态系统管理改善以及生态系统资源持续利用的战略新需求，作为生态

系统管理的重要手段，开展科学合理的生态功能区划，已成为世界各国走向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

关键挑战之一。 

生态功能区划是促进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目标必须具备的基础性工

作。2000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一系列大政方针，特别是十六大以来逐步形成的科学发

展观战略思想体系，以及十七大和十八大相继提出并深化的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发展战略，都对生

态保护提出了具体的目务、任务和要求。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任务，2000 年国务院颁布了《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提出了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任务。2005 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

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又提出了“编制全国生态功能区划”的具体要求。2006 年, 国务

院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编制全国主体功能

区划规划, 明确主体功能区的范围、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和区域政策。2008 年由环保部和中国科

学院联合发布了《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成为科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手段，是指导产

业布局、资源开发的重要依据。2011 年国务院印发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正式颁布实

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生态功能区

划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了有效载体和途径。近年来，特别是 2007 年党

的十七大以后，根据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规划，环保部组织实施了系列生态示范创建及生态

文明创建工作，生态功能区划是其中重要的工作内容。 

生态功能区划规范的制定，有助于统一和规范各级各类生态区划工作，提高区划结果的科学

性、权威性和统一性，保证生态功能区划的实施效果，有力支撑环保部组织实施的生态示范创建

活动及生态分区管理工作。为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保护重

要生态功能区域提供基础保障，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空间和物质基础。 

生态功能区划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适应新形势下生态环境发展和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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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趋尖锐，成为制约世

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备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我国，随着我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生

态环境问题也极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大江大河源区生态环境质量日趋下降，水源涵养等生态功

能严重衰退；北方重要防风固沙区植被破坏严重，沙尘暴频发；江河洪水调蓄区生态系统退化，

调蓄功能下降，旱涝灾害频发；湿地面积减少、功能退化；森林质量不高，生态调节功能下降；

生物多样性减少，资源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清晰地呈现五大特点：一是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具有全球性；二是比以往任

何时代更具有综合性；三是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具有快捷性；四是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具有严峻性；

五是从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看生态问题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及时评价生态环境

变化，亟待建立一套生态功能区划标准。这样才能有力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生态文

明观念，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

源、环境的协调。 

生态功能区划就是要从空间上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从

而推动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一是要通过区划，探究不同区域的环境容量和资源禀赋，在充分保

护区域主导生态功能的基础上，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产生最佳的经济效益，实现区域可

持续发展。二是要通过区划，加快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

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三是要通过区划，统筹考虑区域资源、环境状况和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明确不同功能区域开发强度和经济开发的准入条件，科学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四是要

通过区划，加强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防风固沙和洪水调蓄等重要

生态功能区域的管理，使之逐步纳入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确定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主体功能区管

理体系。 

（2）国家及环保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2000 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要求，各地抓紧编制生态功能区划，明确

对国家和各省市生态安全保障有重要作用的生态区域，目的就是要指导自然资源有序开发和产业

合理布局，为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综合决策依据。江泽民总书记在 2002 年

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关于“加快生态环境调查，抓紧制定生态功能区划和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的指示精神，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联合组织开

展生态功能区划工作。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 2002 年 8 月 15 日以环发[2002]117 号文向西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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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和西部开发办（计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和

西部开发办（计委）发出“关于开展生态功能区划工作的通知”。 

2004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开展全国生态区划和规

划工作，增强各类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功能。”2002 年至 2004 年，在中国科学院的

技术支持下，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完成了省域生态功能区划编制

工作。2005 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再次要求，“抓紧编制全国生

态功能区划并报国务院批准实施。” 

2005 年《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提出“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以生态功能

区划分为基础，以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为重点，坚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力争使生

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基本遏制”。2006 年发布的《全国生态保护“十一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

“进一步完善国家及地方生态功能区划，确定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和主导生态功能，作为

科学划分四类主体功能区的重要依据，指导生态保护工作分区、分级、分类有序开展，科学、合

理地指导自然资源开发和产业布局，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在国家和环保部门的相关要求和指示下，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相关单位与 2003 年发颁布《生

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主要用于指导省域生态服务功能与生态敏感性评价及生态功能分区，成

为目前唯一一个指导生态功能分区的专门文件。在此基础上，2008 年环保部联合中国科学院又

发布了《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国家尺度的生态功能区划出台，但各级生态功能区划尚缺乏规范

性指导文件和标准。生态功能区划标准的制定是落实国家及环保主管部门的相关精神，是适应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的重要举措。 

（3）国家相关标准技术体系的要求 

2001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全国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的基础上，请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以甘肃省为试点开展了省级生态功能区划研究工作，并据此编制了《生态功能区划暂行

技术规程》，并于 2003 年 5 月颁布。此规程规定了生态功能区划的一般原则、方法、程序、内容

和要求，主要用于指导省域生态服务功能与生态敏感性评价及生态功能分区。2007 年发布的《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纲要》（环发〔2007〕165 号），是我国生态功能区保护的首部规范性

文件，对指导我国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008 年 7 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

学院在北京联合发布了《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完成了省域生态功能区划的汇总，对中国的生态

空间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对生态敏感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重要性进行了评价，确定了不

同区域的生态功能，提出了中国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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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功能区划标准是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指导下，以《生态功能区划暂行技术规

程》、《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等法律、法规、文件为基础，以

国内外不同生态功能区划为参考，规定省域、市域、县域三级生态功能区划的原则、程序和方法，

科学指导我国各级生态功能区划工作。此标准将是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和保护工作的延续和深化，

是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4）国家及区域生态保护的需要 

生态功能区划是我国生态示范区创建的基础依据。生态示范区是指对一个行政区域内的自

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通过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建立起来的一个良性循环的区域

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示范区建设是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场重大革命。其根本目标是，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生态经济学原理，合理组织、积极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协调

发展，建立良性循环的经济、社会和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确保在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生态环境的改善。1994

年，原国家环保局组织制定了“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1995 年发布了《全国生态示范区建

设规划纲要》，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工作全面展开。1998 年开始生态市、县创建工作，当前已有

14 个省（区、市）开展了省域范围的建设，500 多个市县开展了市县范围的建设，先后公布了 6

批 389 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11 个省 38 个市（区、县）成为国家生态市（区、县）。但作为生

态示范区建设的空间和物质基础，生态功能区划长期以来缺乏统一的区划标准，导致生态功能区

划的结果缺乏可比性；制定生态功能区划标准，有助于提高区划结果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保证生

态功能区划的实施效果，有力支撑环保部组织实施的生态示范创建活动及生态分区管理工作。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并逐步

明确了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2007 年十七大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

项战略任务明确提了出来，胡锦涛同志描述了生态文明的主要目标；十七届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均提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2008 年 1 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项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一起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构成部分。2008 年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一致性

的强调，充分体现了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在此指

导下，生态文明建设也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2008 年环保部批准首批 6 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

2009 年公布了第二批 12 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名单。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

突出位置，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而且要坚持节约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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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生态功能区划就是要从空间上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处理好经

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从而推动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因此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

要内容和基础依据。生态功能区划规范将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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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原则和技术依据 

1. 基本原则 

（1）主导功能原则 

生态功能的确定以生态系统的主导服务功能为主。在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的地域，以生态

调节功能优先；在具有多种生态调节功能的地域，以主导调节功能优先。 

（2）区域相关性原则 

在分区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流域上下游的关系、区域间生态功能的互补作用，根据保障区域、

流域与国家生态安全的要求，分析和确定区域的主导生态功能。 

（3）协调原则 

生态功能区的确定要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重大经济技术政策、社会发展规划、经济发展

规划和其他各种专项规划特别是有关生态和环境方面的规划相衔接。 

（4）等级尺度原则 

省级生态功能分区应从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工作宏观管理的需要出发，进行中

等尺度范围划分；地市级和县级生态功能分区应与省级生态功能分区相衔接，在分区尺度上应更

能满足市域和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工作微观管理的需要。 

（5）继承性原则 

不同级别的分区具有可继承性，上一级单位分区的结果一般对下一级分区单元的主导功能定

位以及生态保护和建设方向具有宏观的指导作用和约束力。 

（6）生态系统完整性原则 

系统的完整性是系统发挥其内在功能的前提条件，生态功能分区应遵循景观生态单元、生态

学系统或生态地域及其组合，以及维持这种组合的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分区结果既要考虑维护生

态结构的完整性，更要考虑保证生态系统功能过程的完整性，同时保证所分区的对象必须是具有

独特性且空间上完整的自然区域。 

（7）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性原则 

生态功能分区既要讲求生态效益，又要讲求经济效益。分区必须力求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

护的有机统一，使自然资源得以合理并充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维持和提高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供

给能力，最终使得整个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循环之中，从而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增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支撑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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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依据 

（1）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国发[2000]38 号）； 

（2）全国生态功能分区（环境保护部公告 2008 年第 35 号）； 

（3）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T 192－2006)； 

（4）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验收规范（GB/T 15773-2008）； 

（5）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6）农用地分等规程(TD/T1004-2003)； 

（7）农用地定级规程(TD/T1005-2003)。 

四、技术路线 

首先开展文献调研，通过广泛的文献和资料查询，对国内外生态功能区划及其标准的研究和

制定的历史、现状和问题进行详细的综合调研。把握生态功能区划存在的关键问题，明确相关部

门对标准的需求。之后通过专家咨询，联系生态学、地理学、国土、环保、城乡规划等方面的专

家学者，听取专家意见，并开展实地走访调查，确定生态功能区划的主要影响因子。组织多部门

的相关研讨会，讨论生态功能区划的原则、程序和方法的选择与确定。然后开展对比分析，对国

外和国内已进行过生态功能区划研究的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整理，对比分析其生态区划研究所用

方法及选用的指标，明确其指标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研究针对于省、市、县域的生态功

能区划的规范化方法。最后，参考我国已经开展的生态功能区划的标准或准则，进行实地调研、

座谈和研讨，搜集已有的生态功能区划成果以及研究的方法、流程、数据、区划图等，征求对区

划草案的意见和建议，对所得的生态功能区划的方法标准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制订《生态功

能分区技术规范》。 

规范制订的技术路线见图 4-1。 

 

 

 

 

 

 



 10

 

 

 

 

 

 

生态功能区划现状研究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资料研究 专家咨询 实地调研 

重点区域调研 

制定详细工作方案 

我国生态功能功能区划及其应用现状 

区划原则 区划程序 区划内容 

生态功能区划规范体系的构建 

生态功能区划技术规范编制 

技术规范征询意见 

技术规范送审报批 

技术规范公布 

调

研

阶

段 

编

制

阶

段

审

批

公

布

阶

段

修

改

完

善 
技术规范初稿 

图 4-1 技术规范制订技术路线图 

相关政策法规研究 

政府管理部门反馈 专家意见 

指标体系 



 11

五、生态功能及相关区划发展趋势 

1. 国内生态功能区划发展 

我国学者早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便已开始区划的研究工作，是世界上较早开展现代区划

研究的国家之一。1929 年竺可桢发表的《中国气候区域论》标志着我国现代自然地域划分研究

的开始；黄秉维于 1940 年首次对我国植被进行了区划；李旭旦 1947 年发表的《中国地理区域

之划分》在当时已达到了较高的研究水平。解放后，国内外更多学者也从区划的地域分异规律等

方面对我国的自然区划发表了见解，并进行了新的区划，有较大影响的包括罗开富 1954 年的《中

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 1958 年编制的《全国综合自然区划》，黄秉

维 1959 年的以服务农业为主的综合区划，赵松乔 1985 年编写《中国自然地理总论》时区划方案

等等，极大地推动和完善了我国现代区划工作。 

与综合自然区划相呼应，我国各部门的区划研究也随之展开。部分地理学家在各自的研究中，

有的提出了新的方案，有的对区划的目的、原则、指标、界线及其他问题或提出不同意见，或进

行补充和完善。从某种程度上讲，与上述影响较大的全国性综合自然区划相比，部门单要素区划

具有更强的应用价值。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产

业转型，部门区划发展迅速，种类繁多，涵盖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如气候区划、水文区划、植

被区划、农业区划、交通区划、建筑区划、地震区划。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我国还开展了环

境功能区划研究。比较成熟的功能区划有：重要江河、湖泊、水库、渠道的水功能区划，全国海

洋功能区划，环境功能区划，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等。 

傅伯杰等于 1999 年在充分认识区域生态系统特征和考虑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影响的基础

上，深入研究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资产、生态胁迫过程和生态环境敏感性，进行生态地域划分、

生态资产区划、生态胁迫过程区划、生态敏感性区划等主要生态要素区划，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

生态区划的原则、方法和指标体系，制定全国生态区划方案，之后研究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变

化及形成机制，提出相应的综合整治对策，为区域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依据，促进全国

或区域生态环境整治。2003 年，由原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科学院共同组织开展全国生态功能区

划。在此之前，傅伯杰、刘国华等从生态系统结构与生态功能区划相统一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的

生态区划原则、目标、任务、特征以及区划，为生态功能区划的开展构筑了理论基础。原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正是在傅伯杰等人的研究基础上，于 2002 年发布了《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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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规程设计的分区体系，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开展陆地生态功能区划，并于 2008 年完成《全

国生态功能区划》。2011 年国务院印发《中国主体功能区划》通知，宣告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取得

重大标志性成果，明确了未来国土空间开发的主要目标和战略格局。 

2. 国外生态功能相关区划进展 

生态功能区划是在自然区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开展生态功能区划的目

的、对生态系统的认识以及研究团队专业背景的不同，导致不同的管理部门和研

究者构建出不同的生态功能分区体系。1905 年，英国生态学家赫伯逊首次对全

球各主要自然区域单元进行了区划和介绍，并指出开展全球生态地域划分的必要

性。此后，很多生态学家与地学家日益认识到生态区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发

展了的生态区划研究，如 1928 年 Fenneman 提出了美国地文区划。但由于受到当

时客观条件（如观测数据等）及人们对生态系统及生态过程认识的局限性，没有

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尤其是对区划原则和指标缺乏比较统一的认识。自

1935 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勒(Tansley) 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以来，各国学者

对生态系统的形成、演化、结构、功能以及影响生态系统的各种环境因子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并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以气候、植被、土壤、地形

等因素为主体的自然生态区划研究在全球、国家和区域等不同尺度上相继开展，

并取得长足的进步。 

出于优化美国的森林、牧场和土地管理与利用，Bailey 与其在美国林务局

的同事于 1976 年首次构建了一个分等级的全美生态分区体系，采用影响不同尺

度区域生态系统组成和结构的控制因素为分区指标，构建了一个地域、省、区和

地段分级嵌套生态分区体系。而以 Omernik 为代表的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 EPA)

在 Bailey 生态分区框架上，进一步发展了适应流域水质管理和水资源保护的生

态分区框架，综合评价影响生态系统的因素( 包括人类活动)，划分了不同等级

生态功能区，并改良不同等级生态分区采用不同名称命名的方法，分别采用罗马

数字表示各级分区。此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局、土地管理局、地质测绘局等纷

纷根据各自需要构建出相应的生态分区体系。这些资源环境管理机构有着各自不

同的生态分区体系，不利于部门间的合作，因此，McMahon 等人在分析美国林务

局、自然资源保护局和环保署 3个部门生态分区体系的基础上，总结优劣，提出

构建一个“公共生态区”分区方案以整合现有分区体系，以促进各机构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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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在生态系统的综合视角下管理资源与环境。与美国 EPA 开展生态分区的同

一时间，加拿大环境部采用相似的方法独立地发展了加拿大全国生态分区体系。 

在欧洲，欧盟议会于 2000 年 12 月通过水框架协议，第一次在欧洲以大陆尺

度的淡水生态分区体系为框架，制定了水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欧盟地表水水质目

标，大大促进了生态分区在欧洲的开展和应用。除政府管理部门外，一些环境保

护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结合 Bailey 与 Omernik 

的生态分区体系，提出自己的生态分区方案，对北美地区、非洲大陆和全球其他

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研究，其侧重点在于选择优先保护的生物多样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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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内外生态功能区划标准现状 

1. 国内外生态区划标准发展概况 

在国内，1929 年竺可桢发表的《中国气候区域论》标志着我国现代自然地域划分研究的开

始；黄秉维于 1940 年首次对我国植被进行了区划；李旭旦 1947 年发表的《中国地理区域之划

分》在当时已达到了较高的研究水平。 

与综合自然区划相呼应，我国部门的区划研究也随之展开。部门区划的种类繁多，包括各种

自然和人文要素，如气候区划、水文区划、植被区划、农业区划、交通区划、建筑区划、地震区

划。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了全国农业区划、中国农村经济区划、中国经济区划、经济区

划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我国还开展了诸多环境功能区划研究。比较成熟的功能区划有：重

要江河、湖泊、水库、渠道的水功能区划，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环境功能区划，自然保护区功能

区划等。2008 年发布了《全国生态功能区划》。而环保部 2002 年发布的《生态功能区划技术暂

行规程》是我国目前唯一的生态功能区划规范性文件。 

在美国，早在 1976 年以 Bailey 为代表的美国林务局开展的生态分区体系，按照地域

( Domain) 、区(Division) 、省( Province) 和地段( Section) 等 4 级划分出美国的生态区域。之后，

以 Omernik 为代表的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EPA）在 Bailey 生态分区框架上，进一步发展了适应

流域水质管理和资源保护的生态分区框架，综合评价影响生态系统的因素（植被、地形、土壤、

气候、水质、人类活动等）因素划分不同等级生态区，各级生态区均考虑所有影响因素。 

加拿大从 1980 年代开始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全国和区域尺度的生态区划工作。Wiken 于 1982 

年首次提出并完善了按生态地带(ecozone)、生态省(ecoprovince)、生态地区(ecoregion)和生态区

(ecodistrict)四个等级进行划分的加拿大全国生态区划方案。在此基础上加拿大生态土地分类委员

会（CCELC）于 1996 年进一步完成了按生态地带(ecozone)、生态区(ecodistrict)、生态地段

(ecosection)等三个等级进行洲际、国家和区域尺度上的生态区划分。 

目前，日本、韩国和中国在毗邻的海域——黄海共同形成了一个海洋生态区的重要区域生态

评估体系，但是目前日本没有建立生态功能区划的标准体系。欧盟（UN）仅仅根据植被图和土

地利用图初步形成一个生态功能区划图，根据专家的意见对其进行了修正，但是没有形成一个标

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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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WF）为促进全球重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过程的保护，根据生态系统的生态特征和

保护地位，确定不同等级的生态分区，分为生物地理带、主要生境类型、生态复合体、生态分区

4 级；判断生态特征的因子有生物多样、地方特有种等，判断保护地位的因子主要有人类活动干

扰、物种稀有程度等。 

总体而言，国内外各种区划均根据区划的目的和要求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并

没有形成一个生态功能区划的标准，目前在规范各级各类生态功能区划方面几为

空白。因此，修订和完善我国生态功能区划的标准体系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生态环

境保护事业更上新台阶，可为环境管理和决策部门提供信息支持，为生态保护与

生态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为制定重大经济技术政策、经济发展规划的决策依据，

从而有效指导我国自然资源开发和产业合理布局，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协调、健康发展。 

2. 国内生态区划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的生态功能区划的唯一规范性标准是 2003 年 5 月颁布的《生态功

能区划技术暂行规程》（以下简称“暂行规程”），此规程规定了生态功能区划的

一般原则、方法、程序、内容和要求，主要用于指导省域生态服务功能与生态敏

感性评价及生态功能分区。暂行规程在全国和和各地区随后开展的各类生态区划

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性作用，环保部和相关部门分别于 2007 年和 2008 年颁布的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纲要》（环发〔2007〕165 号）和《全国生态功

能区划》，均是在此规程的基础上研究形成的成果，我国各地区开展的生态功能

区划也大多参照了此技术规程。但随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形势的不断发

展，以及各类生态功能区划的应用实践，发现《生态功能区划技术暂行规程》仍

存在如下几个主要问题： 

（1）暂行规程明确规定使用范围是“适用于省域生态服务功能与生态敏感

性评价及生态功能分区。”其相关的原则、内容和方法主要面向省级区域尺度，

对非省域地区仅作参考。对市、县级生态功能区划应该如何参考未做明确说明，

使基础的生态功能分区缺乏统一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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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暂行规程对生态环境敏感性的综合界定灵活性太大。生态环境敏感性

指在自然状况下生态系统某一生态过程潜在的活动强度，用于表明其对人类活动

反应的敏感程度，说明产生生态失衡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能性大小。《生态功能

区划技术暂行规程》建议采用 GIS 技术，绘制各单项影响因子的敏感性空间分

布图，再按一定的规则进行叠加综合，得到某一生态问题的综合敏感性分布图，

进行敏感性等级评价和分区。但在进行分区时，涉及到对各单项影响因子赋权重

的问题，权重的赋值大小直接影响着甚至决定着某一功能区域的敏感等级，而敏

感等级反过来也会影响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制定，且权重的赋值更多的是受

人的主观、经验、经历等无定式的因素决定的，所以在对其敏感等级的准确性方

面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自然成了功能区划时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更加

明确的指标和方法。 

（3）暂行规程没有对如何处理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主导服务功能作出明

确规定。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主导服务功能是生态区划的两个主要导向指标，

但两者在不同的区划级别中将会产生复杂的交叉重叠效果，比如二者在某些区域

产生管理目标的矛盾，不利于指导区划后的管理和建设。以什么为区划的首要指

标，在指标的那个级别上进行界定和取舍以达到敏感性和主导服务功能的协调统

一，是现行规程尚未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4）暂行规程没有明确规定生态功能分区与行政区域关系问题。暂行规程是以省级为对象

的，但对其它行政区域为单位如何进行生态功能区划没有做出规定，以便于各区域按统一的标准

对本区域进行生态功能区划并进行决策、执行和管理。由于多数生态功能区与各个级别的行政区

并不重合，而上下级行政区的功能区划指标计算结果也可能因为采取的数据尺度等问题而产生相

互的矛盾。因此，如何在考虑区域生态功能本身性质的同时，实现以省、市和县三级行政区为基

础的生态功能区划是新标准应考虑的另一个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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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规范的框架结构 

本规范主要内容包括 7 个部分，具体如下： 

（1）适用范围：本规范的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规范中引用的标准、规范等； 

（3）术语和定义：本规范中关键词语的解释； 

（4）基本原则：生态功能分区遵循的基本原则； 

（5）工作程序：生态功能分区的一般程序； 

（6）生态功能分区的基本内容； 

（7）资料性附录。 

八、主要条文说明 

1．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生态功能分区技术规范的一般原则、内容、程序和技术要

求。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省、市、县级陆域生态功能分区；非省、市、县行政区的

流域及其他自然地理区域陆地，可参考本技术规范的省、市、县级相应尺度的生

态功能分区执行。 

本技术规范主要适用于省、市、县三级生态功能分区。由于我国全国生态功

能区划已经于 2011 年由国务院通知发布，本规范不对全国尺度的分区方法作出

具体指导要求，但可作为再次进行全国的生态功能区划时的指导性文件。若要对

非省、市、县行政区域的某些流域、跨区空间以及其他自然地理区域的陆地进行

生态功能分区，可根据其区域范围的大小以及生态环境的复杂程度，参照省、市

或县级相应尺度的生态功能分区方法。对于某些面积广泛但地理组成要素简单的

区域，如西部某些区县，可以参照更高一级（如省市级）的尺度进行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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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列出了在本规范中所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国

务院有关部门的相关管理办法和规定性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为执行本标准制定的专门术语和对容易引起歧义的名词进行的定义。 

（1）生态功能分区 

生态功能分区是根据区域生态环境要素、生态环境敏感性与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确

定不同地域单元的主导生态功能，将区域划分成不同生态功能区的过程。其目的是为制定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以及资源合理利用与工农业生产布局、保育区域生

态环境提供科学依据。并为环境管理部门和决策部门提供管理信息与管理手段。 

（2）生态问题 

生态问题是指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及由此衍生的不良生态效应，包括土壤

侵蚀、沙漠化、酸雨、土壤盐渍化、草地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 

（3）生态过程 

生态过程指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输出、流动、转化、储存与分配。包括食

物链、生态系统演替、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反馈控制等过程。 

（4）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繁多，涉及生态调节、产品提供、人居保障等。其中，生态调节功能主要

是指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洪水调蓄等维持生态平衡、保障区域生

态安全等方面的功能。产品提供功能主要包括提供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功能。人

居保障功能主要是指满足人类居住需要和城镇建设的功能。本规范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主要是指

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过程所形成的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条件与效用，例如森林生态系

统的水源涵养功能、土壤保持功能、气候调节功能、环境净化功能等，强调生态调节功能的重要

性。 

（5）生态环境敏感性 

生态环境敏感性指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反应的敏感程度，用来反映产生生态失衡与生态环境

问题的可能性大小。主要包括土壤侵蚀敏感性、沙漠化敏感性、盐渍化敏感性、石漠化敏感性、

酸雨敏感性、重要自然与文化价值敏感性，以及其他因区域特殊环境引起的可能敏感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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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区的可继承性 

由于区划范围的不同以及行政管理的需要，各类自然区划和专项区划通常具有层次等级，下

一级区划往往具有上级区划的某些特征或必须遵循的要求。本规范的分区的可继承性是指上级生

态功能分区单元方案的某些限制性要求传承给下级分区单元的可能性，继承的特性在分区和管理

上具有强制性。 

（7）主导性分区 

生态功能的主导性分区是指以生态服务功能为依据，以辨识和突出生态系统在某一方面的主

导功能为目的而进行的分区。主导性分区首先辨析生态系统各种服务功能并明晰各区域主要提供

的生态服务功能类型，之后根据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共能进行区域划分的具体过程。 

（8）辅助性分区 

生态功能的辅助性分区是指以生态敏感性为依据，以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某些功能发挥的完

整性为目的而进行的辅助性分区。主导性分区主要以生态系统的敏感性特征为对象，以保护和维

持系统的主要敏感性为目的，为防止特殊的生态结构和功能遭受破坏和退化而进行的区域划分的

具体过程，是对区域生态服务功能分区的补充和强化。 

4. 生态功能分区的基本原则 

（1）主导功能原则 

生态功能的确定以生态系统的主导服务功能为主。在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

的地域，以生态调节功能优先；在具有多种生态调节功能的地域，以主导调节功

能优先。此原则确定了生态调节功能的首要地位，并确立了以主导调节功能进行

分区的基本准则。 

（2）区域相关性原则 

在分区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流域上下游的关系、区域间生态功能的互补作用，

根据保障区域、流域与国家生态安全的要求，分析和确定区域的主导生态功能。

此原则要求生态功能分区必须从地域上考虑生态功能的关联关系，将分区对象作

为一个与周边区域在功能上有内在联系系统，在主导功能的定位中充分考虑其完

整性及其对周边的影响。 

（3）协调原则 

生态功能区的确定要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重大经济技术政策、社会发展

规划、经济发展规划和其他各种专项规划特别是有关生态和环境方面的规划相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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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此原则要求生态功能分区须综合研究涉及本区域的各种综合规划和专项规

划，充分考虑各类影响因素，与各类规划合理衔接，尽量避免区划上不必要的冲

突导致的实施上的困难。 

（4） 等级尺度原则 

省级生态功能分区应从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工作宏观管理的

需要出发，进行中等尺度范围划分；地市级和县级生态功能分区应与省级生态功

能分区相衔接，在分区尺度上应更能满足市域和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工

作微观管理的需要。此原则要求根据管理的需要，对不同的分区对象采用不同的

尺度，包括获取数据资料尺度和功能管控的尺度。省级主要满足宏观管理，市级

和县级主要满足微观管理。 

（5）继承性原则 

不同级别的分区具有可继承性，上一级单位分区的结果一般对下一级分区单

元的主导功能定位以及生态保护和建设方向具有宏观的指导作用和约束力。本原

则要求下级分区单位在主导功能定位上要充分考虑上一级单元的定位，且在功能

分区、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上，须受上级单位的分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方向的约束。 

（6）生态系统完整性原则 

系统的完整性是系统发挥其内在功能的前提条件，生态功能分区应遵循景观

生态单元、生态学系统或生态地域及其组合，以及维持这种组合的生态过程的完

整性。分区结果既要考虑维护生态结构的完整性，更要考虑保证生态系统功能过

程的完整性，同时保证所分区的对象必须是具有独特性且空间上完整的自然区

域。本原则要求生态功能分区不仅要保证分区对象中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性，也

要保证生态功能上的完整性。此外，区域所划分对象的必须是具有独特性，空间

上完整的自然区域。即任何一个生态功能区必须是完整的个体，不存在彼此分离

的部分。所以本原则也包含了地理区划中一般遵循的区域共轭性。 

（7）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性原则 

生态功能分区既要讲求生态效益，又要讲求经济效益。分区必须力求做到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使自然资源得以合理并充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维持和提高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最终使得整个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循环之

中，从而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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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支撑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本原则要求生态功能分区须兼顾生态和经

济效益的统一，强调维持和提高区域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最终要为提高区域生

态文明水平服务。 

5. 生态功能分区的工作程序 

本部分对生态功能分区的一般工作程序进行了规范，共分为四个阶段。 

5.1 本条对分区前期的资料收集和调查分析提出了要求。本阶段主要通过资

料收集与分析、现场勘察、人员访谈等方式开展调查，收集和分析当地自然环境、

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状况的资料和信息，开展生态环境现状评价；根据调查分析

成果，确定生态功能分区应采取的等级尺度和数据精度。原则上此阶段不涉及分

类和分区的具体工作。具体内容又分为五个部分： 

（1）自然环境概况资料的收集分析。明确当地区域位置，收集当地地质、

地貌、地形、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等自然地理信息。 

（2）社会经济概况资料的收集与分析。明确当地行政分区及其变化，汇总

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区域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和人为活动，如人口密

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及土地利用的历史、现状和规划等；区域所在地的经

济现状和发展规划等；国家和地方的法规、标准与政策等。 

（3）生态环境现状评价。主要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必须明确区域主要的生态

环境问题，指出其类型、成因、空间分布、发生特点等，突出阐明区域生态环境

的主要矛盾和发展趋势。开展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工作，评价过程应参照《生态环

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HJ/T 192－2006)和相关的环境质量国家标准。

评价指标包括： 

○1 生态状况基本参数：全面评价生物丰度、植被覆盖、水网密度、土地退

化、环境质量等指数以及综合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等。 

○2 生态环境问题参数：根据区域情况，综合考虑并选择当地较为突出的生

态环境问题进行评价，包括土壤侵蚀、沙漠化、盐渍化、石漠化、水资源、植被

与森林资源、生物多样性、酸雨问题、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自然灾害，如泥石

流、沙尘暴、洪水、地震等参数。 

○3 特殊的生态问题参数：评价当地其它较突出的生态敏感性问题，如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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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气候变暖、热岛、核辐射等。 

（4）确定分区尺度 

根据各地区资料的可得性和可行性，尽可能选择较大比例尺和较高分辨率的

图形和数据资料。省级生态功能分区原则上选择精度不低于 1：50 万比例尺的图

形及数据资料，市县级生态功能分区原则上选择精度不低于 1：25 万比例尺的图

形及数据资料。 

对于特殊区域，可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择较大或较小分辨率的数据和资料。

例如某个具有较高精度数据的东部县可以选取大于 1:25 万比例尺数据，而新疆

某县具有较单一的景观类型和广泛面积而高精度数据难以获取，可采用 1:50 万

比例尺数据。 

（5）生态系统辨识与分类 

生态系统的辨识和分类时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的基础。收集当地主要生态系统

类型及其基本特征信息，并通过已有的土地利用图、土地覆被图或其它相关图形

图件进行数字化，或通过获取各类遥感数据进行解译，辅以现场调查验证，辨识

区域生态系统的类型、范围、分布等，结合自然环境要素进行生态系统的界定和

分类，得到生态系统类型分布的栅格或矢量数据并成图。在此基础上，确定生态

服务功能和生态敏感性的评价单元。 

生态系统分类成图工作应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或遥感等现代技术来开展。 

5.2 本条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性评价程序和方法进行了要求。本阶段

主要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确定不同地域单元生态系统的主要服务

功能，绘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分级图，进行生态功能主导性分区。主要包

括以下程序： 

（1）数据采集和整理。依据当地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状况调查结果，

确定不同地域单元主要生态系统特征及其服务功能；根据等级尺度原则，确定所

研究区域的数据最小尺度单元或分辨率；依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的要

求进行现场采样、数据整理等工作。 

（2）数据计算和处理。将所得到的各单元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后，根据评价

方法中所列公式和模型进行各个单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指数的计算；计算中应

综合运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的空间分析功能；并对所得到的计算结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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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等进行处理，得到当地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因子分级分布图。以生态系

统主导服务功能分级评价为基础进行主导性分区，形成综合的生态系统主导功能

分区图。 

5.3 本条对生态敏感性评价程序和方法进行了要求。本阶段主要通过生态敏

感性评价，确定不同地域单元主要生态敏感性及其分布，绘制生态敏感性分布图，

进行生态功能辅助性分区。其基本程序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同。要求得到综合

的生态敏感性分区图。 

5.4 本条对生态功能分区和生态敏感性分区结果进行的综合分区以及分区命

名进行了要求。本阶段主要是综合分析主导性分区和辅助性分区，形成最终生态

功能分区，并为各生态功能区命名。包括两个程序： 

（1）图层叠加分析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中的空间分析功能，将生态系统主导功能分区图和生

态敏感性分区分布图进行叠加和处理，依据分区标准进行最终的生态功能分区。 

（2）生态功能区命名 

根据空间数据分析结果，运用生态功能分区命名方法对各生态功能区进行命

名，并对各分区进行描述。 

6.生态功能分区的基本内容 

6.1  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 

（1）评价要求。本条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所要达到的目的

和要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要求明确生态服务功能类型及其空间分布，根据

评价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性，分析生态服务功能的区域分异规律，明确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区域，作为生态功能分区和生态产品提供能力保护的基

础。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为基础进行主导性分区。 

（2）评价内容。本条对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的参数和具体内容提出要

求。主要评价内容包括： 

○1 生物多样性维持。不同地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取决于濒危 

珍稀动植物的分布，以及典型的生态系统分布。 

○2 水源涵养和洪水调蓄。主要是指重要河流上游和重要水源补给区，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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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具有滞纳洪水、调节洪峰的湖泊湿地生态系统。 

○3 土壤保持。主要考虑土壤侵蚀敏感性及其对下游的可能影响。 

○4 防风固沙。主要分析评价区沙漠化直接影响人口数量来评价该区沙漠化

控制作用的重要性。 

○5 营养物质保持。主要根据评价地区 N、P 流失可能造成的富营养化后果

与严重程度 

○6 产品提供。主要是评估区域陆地生态系统提供粮食、油料、肉、奶、棉

花、木材等农林牧业初级产品生产方面的功能。由于本规范是针对陆域生态系统

的评价，此处不涉及水产品和海产品的评价内容。需对水产品等特殊产品提供功

能进行评价的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评价指标进行评价。 

○7 人居保障。主要是考虑用于城镇和乡村发展建设的区域。人居保障根据

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规划有很大差异和灵活性，并与各级政府政策密切

相关，难以进行具体的指标界定。本规范不对人居保障进行直接评价，但通过排

除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区和重要敏感性区域的方法，限定了不宜发展人居保障的区

域，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提供人居建设更大的灵活性。 

（3）评价方法 

○1 生态系统各项服务功能重要性一般分为四级：不重要（I 级）、较重要（II

级）、中等重要（III 级）、极重要（IV 级）。 

○2 生态系统各单因子服务功能评价的具体方法，参见附录 B。 

○3 主导性分区遵循继承性原则。即上级分区的主导服务功能分区评价结果

和定位，将对下级生态服务功能分区及其生态保护方向产生约束。 

○4 人居保障重要性不进行具体评价。 

6.2  生态敏感性评价 

（1）评价要求。本条提出了生态敏感性评价所要达到的目的和要求。生态

环境敏感性评价要求在明确特定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根据主要生态环

境问题的形成机制，分析生态环境敏感性的区域分异规律，然后对多种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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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敏感性进行综合分析，明确区域生态环境敏感性的分布特征，为生态功能

分区和生态保护建设提供依据。以生态敏感性评价为基础进行辅助性分区。 

（2）评价内容。本条对生态敏感性评价的参数和具体内容提出要求。评价

内容既要考虑到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又要避免与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内容

的重复计算，造成因子重要性的不必要的双重和多重叠加。生态敏感性主要评价

内容包括： 

○1 土壤侵蚀敏感性。主要是为了识别容易形成土壤侵蚀的区域，评价土壤

侵蚀对人类活动的敏感程度，可以运用通用土壤侵蚀方程或直接进行评价。 

○2 沙漠化敏感性；沙漠化敏感性主要受干燥度、大风日数、土壤性质和植

被覆盖的影响可以用湿润指数、土壤质地及起沙风的天数等来评价区域沙漠化敏

感性程度。 

○3 盐渍化敏感性。是指旱地灌溉土壤发生盐渍化的可能性，盐渍化敏感性

主要受干燥度、地形、地下水水位与矿化度的影响。（4）石漠化敏感性；主要分

布在石灰岩地区，受石灰岩地层结构、成分和降水量影响，根据其是否为喀斯特

地形及其坡度与植被覆盖度来确定。 

○4 酸雨敏感性；是整个生态系统对酸雨的反应程度，是指生态系统对酸雨

间接影响的相对敏感性，即酸雨的间接影响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改变的相对

难易程度。 

○5 重要自然与文化价值敏感性；是指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地、有特殊价值的自然遗迹所在地和文化遗址、重要

景观与旅游资源分布区等对因人类活动干扰而引起的原有价值损失的敏感程度。 

○6 其他敏感性：其它当地具有明确记录、或者虽无记录但很显然可能会发

生的生态环境风险，且这种风险是由人类活动引起或加剧。例如城市热岛效应、

旱涝敏感性等。分别对上述单因子生态敏感性进行评价。 

（3）评价方法 

○1 生态敏感性一般分为五级：不敏感（I 级），轻度敏感（II 级），中度敏感

（III 级），高度敏感（IV 级）和极度敏感（V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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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系统各单因子敏感性评价的具体方法，参见附录 C。 

○3 生态敏感性与生态红线的关系。本分区评价得到的高度敏感（IV 级）和

极度敏感（V 级）区域，应作为其它各类分区的生态红线划分的主要参考依据。 

6.3  生态功能分区方法 

本技术规范的生态功能分区是针对各研究地域的直接分区，即分区不分等

级，避免与各类分区的重复和冲突。特定地区若为满足本地宏观指导和分级管理

的需要，可进行更高级别的生态功能分区的概括综合，但其必须以生态功能直接

分区为基础，并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气候、地理特点、生态系统类型等宏观条件

差异，突出主导服务功能类型和生态功能的重要性。 

本技术规范要求采用先主导性分区后辅助性分区的方法进行综合分区。 

（1）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区，也叫主导性分区。 

基于各单因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的评价，首先进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主导性分区，本规范采用直接分区的方法。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分级

均为四级，其中 III、IV 级为中等重要和极重要，这两种级别的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最为显著，所以在分区过程中应被直接划分出来，用以指导

管理、规划和决策等部门进行有效的部署决策工作。 

技术上，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功能将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

评价结果 GIS 图进行叠加，然后将各单项服务功能的 III 级和 IV 级重要区域边

界勾画出来，作为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区边界；各单项服务功能重要性等级交叉的

区域，以重要性等级较高的生态服务功能为主导服务功能。 

（2）生态系统敏感性分区，也叫辅助性分区。 

基于各单因子生态敏感性的评价，再进行生态系统敏感性辅助分区，其分区

方法和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区基本相同。在生态系统敏感性分区中，各单

项生态系统敏感性分级均为五级，高度敏感（IV 级）和极度敏感（V 级）区域

受人类活动影响最为明显，因此在分区过程中应被突出划分出来，用以指导管理、

规划和决策等部门进行有效的部署决策工作。 

技术上，同样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功能将各单因子敏感性评价结果

GIS 图进行叠加，然后将各单因子 IV 级和 V 级敏感区域边界勾画出来，作为重

要敏感性区边界；各单因子敏感性存在重叠交叉的区域以生态敏感性较高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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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该区域的主要生态敏感性。 

（3）综合分区处理方法 

依据上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分区结果和生态敏感性分区结果，运用地

理信息系统技术将主导性分区图和辅助性分区图进行再次叠加分析，得到如下三

种可能的综合分区结果及其对应的处理方法： 

○1 生态服务功能级别达到 III 级（即中等重要）和 IV 级（极重要)的地区，

以其主导生态服务功能覆盖区域作为边界划分依据。 

○2 生态服务功能级别为 III 级以下（即不重要（I 级）和较重要（II 级））的

地区，若生态敏感性级别达到 IV 级和 V 级区域（即高度敏感和极度敏感区），

以重要生态敏感性覆盖区域作为边界划分的依据。 

○3 其余地区（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 III 级以下且生态敏感性 IV

级以下的地区）则结合当地实际自然与经济状况，或按法律法规审批通过的当地

的发展主导方向（如作为“人居保障区域”），选择相对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的覆盖区域作为其边界划分。 

最后，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状况、生态保护和管理的需要等，

对上述综合分区结果图进行合理的调整和完善，形成科学、有效、实用、规范、

完整的分区图和分区成果。 

6.4 分区命名 

生态功能区命名采用服务功能命名优先、敏感性命名补充的方式。即首先选

择重要生态服务功能进行命名，在缺少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地区选择重要生态敏

感性进行命名。 

（1）生态功能区名称组成 

本条规定了生态功能分区命名的基本构成要素。生态功能区采用不分级命

名，每一生态功能区的命名原则上由三部分组成：区位+主导生态服务功能（或

生态敏感性）+ 功能管控名称。 

（2）生态功能区区位命名方法 

区位名称主要指分区的单元在区域内所处的方位位置，这些区位名称包括：

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东南部、西南部、东北部、西北部八个方位名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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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其他跨区特殊区域可使用其它能明确表征地理区位的名称。 

（3）以主导生态服务功能为主的生态功能区命名方法 

命名内容：在评价结果中，若存在某单项或多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级

别大于或等于 III 级重要性的区域（即中等重要和极重要地区），以该主导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可以多项共同）进行命名，其“功能管控”的名称为“功能区”。 

名称组成：区位+主导生态服务功能+ “功能区”。如：“东部水源涵养土壤

保持功能区”。 

（4）以生态敏感性为主的生态功能区命名方法 

命名内容：在评价结果中，若存在某单项或多项敏感性级别大于或等于 IV

级敏感的区域（即高度敏感区和极度敏感区），则该区域以该敏感性（可以多项）

进行命名；其“功能管控”的名称可根据区域该敏感性影响的严重程度，由轻到

重命名为：○1 “保护区”：没有生态破坏或较轻微:；○2 “恢复区”：生态破坏比

较严重；○3 “重建区”：毁灭性生态破坏。 

名称组成：区位+生态敏感性+ “保护区”/“恢复区”/“重建区”。如：“东

部石漠化酸雨敏感性恢复区”。 

（5）以人居保障服务为主的生态功能区命名方法 

命名内容：在评价结果中，若既无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达到 III 级或以

上，也无生态敏感性达到 IV 级或以上的少数区域，其生态服务功能和敏感性均

不突出，大多属于已有或潜在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城乡建设区，通常以“人居保障”

服务功能加以命名。部分尚不属于城乡建设区域可根据当地该区域实际环境和经

济状况，或按法律法规审批通过的当地的发展主导方向，选择相对最重要的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进行命名，其“功能管控”的名称也为“功能区”。 

名称组成：区位+人居保障（或其它功能）+ “功能区”。如：“东部人居保

障功能区”。 

6.5 生态功能分区结果 

（1）生态功能分区概述 

生态功能分区结果概述应包括对每个分区的区域特征描述，包括以下内容： 

○1 区域位置、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典型的生态系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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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在的或潜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生态环境问题的驱动力和原因。 

○3 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服务功能类型和重要性，包括单项评价结果和综合评

价结果。 

○4 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敏感性及可能发生的主要生态问题，包括单项评价结

果和综合评价结果。 

○5 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目标，生态保护主要措施，生态建设与发展方向。 

（2）生态功能分区的图件和数据库 

生态功能分区的结果必须用图件表示，采用计算机制图编制，形成可灵活分

析运用的 GIS 数据并出图。同一地区各种图件的比例尺要保持一致，建议省级 1：

50 万，市、县级 1：25 万，各地区应根据区域范围大小与生态环境地域复杂情

况确定合适的比例尺。所有图件和基础数据要汇编成数据库。 

○1 基础图件应包括地形图、气候资源图、植被图、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

图、行政区划图、人口分布图等。 

○2 备选图件应包括自然区划图、气候区划图、农业区划图、主体功能区划

图等。 

○3 成果图件应包括生态环境现状图、生态系统类型图、生态服务功能重要

性分布图、生态环境敏感性分布图、生态功能区划图等。 

○4 数据库（集）应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基础数据库、生态环境现状数

据库、生态服务功能评价参数数据库、生态敏感性评价参数数据库、分区数据库、

评价过程和结果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库等。 

7. 资料性附录 

7.1 生态功能分区报告的编制提纲 

本附录（附录 A）对生态功能分区报告的编制格式、内容、图形和数据进行

了要求。 

A.1 分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a. 指导思想：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障社会经济发展；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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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为环境管理和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服务。 

b. 基本原则：包括规程中的八项原则和有必要增加的部分。 

c. 规划目标：明确区域生态系统类型的结构与过程特征；评价不同生态系统类

型的生态服务功能及其重要性；明确生态系统主导功能；明确生态环境敏感区；

提出生态功能分区方案。 

A.2 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概况 

a. 自然环境：地质、气候、地貌、水文、土壤、植被、生物多样性等。 

b. 社会经济概况：人口、行政分区、国民经济、土地利用、主要产业布局、发

展规划、相关政策法规等。 

A.3 生态环境现状评价 

包括区域生态环境特点和变迁，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与成因分析，评价方法和指标，

结论等。 

a. 生物丰度、植被覆盖、水网密度、土地退化、环境质量； 

b.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c. 土壤侵蚀、沙漠化、石漠化、盐渍化； 

d. 水资源和水环境状况； 

e. 植被与森林资源； 

f. 生物多样性； 

g. 大气环境和酸雨； 

h.  自然灾害：泥石流、沙尘暴、洪水和地震； 

i.  其它生态环境问题； 

A.4 生态系统类型分类 

a. 生态系统基本特征：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行政区划以及各类相关的综合区

划和专项区划状况；生态系统分布概况和基本特征及其主要变迁等。 

b. 生态系统分类过程：收集利用的基础图件和辅助信息，图形图件进行数字化

的方法和过程，生态系统辨识、划界和验证过程等。 

c.生态系统类型：生态系统类型、分布、面积、主要特点；生态系统类型的栅格

或矢量图。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敏感性的评价单元的确定依据和结果。 

A.5 生态服务功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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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介绍与说明生态服务功能的评价方法、评价指标、重要性分级、重要性分布

等。 

a. 生物多样性维持重要性评价； 

b. 水源涵养和洪水调蓄重要性评价； 

c. 土壤保持重要性评价； 

d. 防风固沙重要性评价； 

e. 营养物质保持重要性评价； 

f. 产品提供重要性评价。 

A.6 生态敏感性评价 

主要介绍与说明各类生态环境敏感性的评价方法、评价指标、敏感性分级、敏感

性分布等。 

a. 土壤侵蚀敏感性； 

b. 沙漠化敏感性； 

c. 盐渍化敏感性； 

d. 石漠化敏感性； 

e. 酸雨敏感性； 

f. 重要自然与文化价值敏感性； 

g.   其他敏感性： 

A.7 生态功能分区结果及分区特征描述 

a. 分区依据、指标与方法； 

b. 分区方案和命名； 

c. 分区特征描述。 

A.8 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开发 

a.  分区的生态保护目标和主要保护措施； 

b.  分区的生态建设与发展方向； 

c.  分区的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建议。 

A.9 生态功能分区系列图件和数据库（集）及其描述说明 

（1）基础图件：地形图、气候资源图、植被图、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行

政区划图、人口分布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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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备选图件：自然区划图、气候区划图、农业区划图、主体功能区划图等。 

（3）成果图件：生态环境现状图、生态系统类型图、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分布

图、生态环境敏感性分布图、生态功能区划图等。 

（4）数据库（集）：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基础数据库、生态环境现状数据库、生

态服务功能评价参数数据库、生态敏感性评价参数数据库、分区数据库、评价过

程和结果的地理空间信息空间数据库（集）等。 

7.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方法 

本附录（附录 B）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的各个参数评价方法进行

了规定。 

B.1  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的评价方法 

主要是评价区域内各地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重点评价生态系统与

物种的保护重要性。 

1、优先保护生态系统评价准则 

(1) 优势生态系统类型：生态区的优势生态系统往往是该地区气候、地理与

土壤特征的综合反映，体现了植被与动植物物种地带性分布特点。对能满足该准

则的生态系统的保护能有效保护其生态过程与构成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 

(2) 反映了特殊的气候地理与土壤特征的特殊生态系统类型：一定地区生态

系统类型是由该地区的气候、地理与土壤等多种自然条件的长期综合影响下形成

的。相应地，特定生态系统类型通常能反映地区的非地带性气候地理特征。体现

非地带性植被分布与动植物的分布，为动植物提供栖息地。 

(3) 只在本区域分布的特有生态系统类型：由于特殊的气候地理环境与地质

过程，以及生态演替，本区域发育与保存了一些特有的生态系统类型。而在全球

和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具有特殊的价值。 

(4) 物种丰富度高的生态系统类型：指生态系统构成复杂，物种丰富度高的

生态系统，这类生态系统在物种多样性的保护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5) 特殊生境：为特殊物种，尤其珍稀濒危物种提供特定栖息地的生态系统，

如湿地生态系统等，从而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2、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地区评价 

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评价可以参照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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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地区评价 

生态系统或物种占本区域物种数量

比率 

重要性 

优先生态系统，或 

物种数量比率> 30% 

极重要 

物种数量比率 15- -30% 中等重要 

物种数量比率 5—15% 比较重要 

物种数量比率< 5% 不重要 

B.2  水源涵养和洪水调蓄重要性评价方法 

区域生态系统水源涵养的生态重要性在于整个区域对评价地区水资源的依

赖程度及洪水调节作用。因此，可以根据评价地区在对区域城市流域所处的地理

位置，以及对整个流域水资源的贡献来评价。分级指标参见表 B-2。 

表 B-2 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重要性分级表 

类型 干旱 半干旱 半湿润 湿润 

城镇水源地 极重要 极重要 极重要 极重要 

农灌取水区 极重要 极重要 中等重要 不重要 

洪水调蓄区 不重要 不重要 中等重要 极重要 

注：洪水调蓄区主要包括评价区内具有防洪抗涝重要作用的主要湖泊和湿地。 

B.3  土壤保持重要性评价方法 

土壤保持重要性的评价在考虑土壤侵蚀敏感性的基础上，分析其可能造成的

对下游河流和水资源的危害程度，分级指标参见表 B-3。 

表 B-3 土壤保持重要性分级指标 

土壤保持敏感性影响

水体 

不敏感 轻度敏感 中度敏感 高度敏感 极敏感 

1-2 级河流及大中城市

主要水源水体 

不重要 中等重要 极重要 极重要 极重要 

3 级河流及小城镇水源

水体 

不重要 较重要 中等重要 中等重要 极重要 

4-5 级河流 不重要 不重要 较重要 中等重要 中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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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防风固沙重要性评价方法 

主要分析评价区沙漠化直接影响人口数量来评价该区沙漠化控制作用的重

要性。评价指标与分级标准参见表 B-4。 

表 B-4 防风固沙评价及分级指标 

直接影响人口 重要性等级 

>2000 人 极重要 

500-2000 人 中等重要 

100-500 人 比较重要 

<100 人 不重要 

在沙尘暴起沙区，其重要性评价可以根据其可能影响范围来判别： 

若该区沙漠化将对多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则该区对沙漠化

控制有极重要的作用； 

若该区沙漠化将对本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则该区对沙漠化控

制有重要的作用。 

若该区沙漠化不对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则该区对沙漠化控制

的作用不大。 

B.5  营养物质保持重要性评价方法 

营养物质保持重要性主要根据评价地区 N、P 流失可能造成的富营养化后果

与严重程度。如果评价地区下游有重要的湖泊与水源地，该地区域的营养物质保

持的重要性较大。否则，重要性较小（表 B-5）。 

表 B-5 营养物质保持重要性分级表 

河流级别 位置 影响目标 重要性 

1、2、3 河流上游 重要湖泊湿地 极重要 

  一般湖泊湿地 中等重要 

 河流中游 重要湖泊湿地 中等重要 

  一般湖泊湿地 重要 

 河流下游 重要湖泊湿地 重要 

  一般湖泊湿地 不重要 

4、5 河流上游 重要湖泊湿地 中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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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湖泊湿地 重要 

 河流中游 重要湖泊湿地 重要 

  一般湖泊湿地 不重要 

 河流下游 重要湖泊湿地 不重要 

  一般湖泊湿地 不重要 

其它 河流上游 重要湖泊湿地 重要 

  一般湖泊湿地 不重要 

 河流中游 重要湖泊湿地 不重要 

  一般湖泊湿地 不重要 

 河流下游 重要湖泊湿地 不重要 

  一般湖泊湿地 不重要 

（注：重要湖泊湿地包括重要水源地、自然保护区、保护物种栖息地。） 

B.6  产品提供重要性评价方法 

生态系统的产品提供功能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

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生态系统通过第一性生产与次级生产、合成与生产了人

类生存所必需的有机质及其产品。产品提供重要性评价主要是评估区域陆地生态

系统提供粮食、油料、肉、奶、棉花、木材等农林牧业初级产品生产方面的功能。 

产品提供重要性主要通过对地区的耕地、林地、草地的质量等级来间接评价

其产品提供能力。质量较高的地区其可提供的相应产品的能力较强，重要性较高，

反之较小。 

1、农产品提供重要性 

用耕地质量等级来评价。耕地质量可概括为耕地物质生产力大小与耕地环境

好坏两方面的总和。农用地分等主要是以农用土地为对象，以土地的生产力指标、

土地质量指标和土地生土地生态环境指标为依据，对农用地质量进行评价。建议

参考 2009 年 12 月国土资源部发布的中国农用地分等成果，其通过耕地质量等

级调查与评定工作，将中国全国耕地评定为 15 个质量等别，1 等耕地质量最好，

15 等最差；将耕地按照 1-4 等、5-8 等、9-12 等、13-15 等划分为优等地、高等

地、中等地和低等地，可与农产品提供重要性对应。本规程规定的农产品提供评

价指标与分级标准参见表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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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可参考利用其相应级别的评价结果，或根据《农用地分等规程

(TD/T1004-2003)》和《农用地定级规程(TD/T1005-2003) 》的方法进行耕地质量评价。 

表 B-6 农产品提供重要性分级指标 

耕地质量等级 重要性等级 

1-4 等 优等地（包括基本农田） 极重要 

5-8 等 高等地 中等重要 

9-12 等 中等地 比较重要 

13-15 等 低等地 不重要 

（注：基于耕地保护的目的，所有已被划归为基本农田的区域，无论其评价

的质量等级如何，其重要性等级均作为“极重要”；且其面积和边界须根据基本

农田的调整而发生变化。） 

2、林产品提供重要性 

林产品提供重要性只针对用于林业生产的地域单元进行评价。 

用林地质量等级来评价。林地质量是在生态系统中，林地维持森林生产力、

促进生态平衡、改善环境的能力。林地质量分级，是指以林地生产性能、生产力

高低为依据，按其生产的适宜性、限制性、生产潜力高低可以把林地划分为不同

的等级。建议参考 1991 年林业部组织开展的《中国森林立地类型研究》成果，

其通过对各级立地类型单位的建立，研究了各类型的性状、特征及其生产潜力等，

将林地质量分为 1~4 等，可与林产品提供重要性对应。本标准将其质量等级中的

第四等林地即“不宜林地”，与未纳入等级的其他林地统一归入“其它林地”。

本规程规定的林产品提供评价指标与分级标准参见表 B-7。 

各地可参考利用其相应级别的评价结果，或根据已有的资料，采用科学合理

的方法进行林地质量评价并分级。 

表 B-7 林产品提供重要性分级指标 

林地质量等级 重要性等级 

一等林地 极重要 

二等林地 中等重要 

三等林地 比较重要 

其它林地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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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牧产品提供重要性 

用草地资源质量等级来评价。草地资源是既反映草地质量又有数量概念的草

地。以草地型为评价基本单元，对草地资源进行等级确定和统计，予以评价。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首次统一全国草地资源调查，依据草地上各种牧草的饲用价值

（适口性、营养性、可利用性）分别归入优类、良类、中类、低类、劣类五类牧

草中的某一类中，统计各类牧草在草群中所占重要百分比，划分为 5 个等，表示

草地草群品质的优劣；依据草地上草群产草量（年内最高产量时期测定值），划

分为 8 个级，表示草地草群地上部分的产草量多少。本规程建议采用产草量的分

级[全国畜牧兽医总站编.《中国草地资源》.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年]，根

据全国不同级别草地的分布和比例情况，将草群产草量的 8 级归纳合并为 4 级，

分别对应牧产品提供的重要性等级。本规程规定的牧产品提供评价指标与分级标

准参见表 B-8。 

各地可参考利用其相应级别的评价结果，或根据已有的资料，采用科学合理

的方法进行草地质量评价并分级。 

表 B-8  牧草产品提供重要性分级指标 

草地分级 产草量（干重）kg/hm2 产草水平 面积比例 重要性等级 

一级 ＞4000 高产 

二级 3000～4000 高产 

三级 2000～3000 高产 

17.46% 极重要 

四级 1500～2000 中产 

五级 1000～1500 中产 

20.89% 中等重要 

六级 500～1000 低产 

七级 250～500 低产 

39.34% 比较重要 

八级 ＜250  低产 22.31% 不重要 

（注：表中“面积比例”为 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调查数据，仅作参考。） 

 

7.3 生态敏感性评价方法 

本附录（附录 C）对生态敏感性评价的各个参数评价方法进行了规定。 

C.1 土壤侵蚀敏感性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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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敏感性评价是为了识别容易形成土壤侵蚀的区域，评价土壤侵蚀对

人类活动的敏感程度。 

可以运用通用土壤侵蚀方程进行评价，包括降水侵蚀力（R）、土壤质地因

子（K）和坡度坡向因子（LS）与地表覆盖因子(C)4 个方面的因素。 

（1）影响土壤侵蚀敏感性的因素分析 

根据目前对中国土壤侵蚀和有关生态环境研究的资料，确定影响土壤侵蚀的

各因素的敏感性等级（表 1）。 

降水侵蚀力（R）值：可以根据[王万忠, 焦菊英, 1996, 中国的土壤侵蚀因

子定量评价研究, 水土保持通报, 16(5):1-20]利用降水资料计算的中国 100 多

个城市的 R值，或利用所分区区域内所有降水观测资料计算的 R值，采用内插法，

用地理信息系统绘制 R值分布图。然后根据表 C-1 中的分级标准，绘制土壤侵蚀

对降水的敏感性分布图。 

坡度坡长因子（LS）：对于大尺度的分析，坡度坡长因子 LS 是很难计算的。

这里采用地形的起伏大小与土壤侵蚀敏感性的关系来估计（表 C-1）。在评价中，

可以应用地形起伏度，即地面一定距离范围内最大高差，作为区域土壤侵蚀评价

的地形指标。推荐选用相应尺度的地形图，选取最小单元进行地形起伏度提取，

方法参见[杨勤科等，2010，基于 DEM 的流域坡度坡长因子计算方法研究初报，

水土保持通报, 30(2):203-208]，然后用地理信息系统绘制区域土壤侵蚀对地形

的敏感性分布图。 

土壤质地因子（K）：土壤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主要与土壤质地有关。土壤质

地影响因子 K可用雷诺图表示。通过比较土壤质地雷诺图和 K因子雷诺图，将土

壤质地对土壤侵蚀敏感性的影响分为 5级（表 C-1）。根据土壤质地图，绘制土

壤侵蚀对土壤的敏感性分布图。 

覆盖因子（C）：地表覆盖因子与潜在植被的分布关系密切。根据植被分布

图的较高级的分类系统，将覆盖因子对土壤侵蚀敏感性的影响分为5级（表C-1）。

并利用植被图绘制土壤侵蚀对植被的敏感性分布图。 

表 C-1 土壤侵蚀敏感性影响的分级 

分级 不敏感 轻度敏感 中度敏感 高度敏感 极敏感

R值 <25 25-100 100-400 400-6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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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质地 石砾、沙 粗砂土、细砂

土、粘土 

面砂土、壤土 砂壤土、粉

粘土、壤粘

土 

砂粉土、

粉土 

地形起伏

度（米） 

0-20 20-50 51-100 101-300 >300 

植被 水体、草

本沼泽、

稻田 

阔叶林、针叶

林、草甸、灌

丛和萌生矮林

稀疏灌木草

原、一年二熟

粮作、一年水

旱两熟 

荒漠、一年

一熟粮作 

无植被

分级赋值

(C) 

1 3 5 7 9 

分级标准

(SS) 

1.0-2.0 2.1-4.0 4.1-6.0 6.1-8.0 >8.0 

(2) 土壤侵蚀敏感性综合评价 

A. 土壤侵蚀敏感性指数计算方法 

4
4

1
∏
=

=
i

iCSSj
 

式中：SSj 为 j 空间单元土壤侵蚀敏感性指数；Ci 为 i 因素敏感性等级值。 

B.土壤侵蚀敏感性加权指数计算方法 

由于在不同地区降水、地貌、土壤质地与植被对土壤侵蚀的作用不同，可以

运用加权方法来反映不同因素的作用差异。 

∑
=

=
4

1
),(

i
ij WjiCSS
 

式中：SSj 为 j 空间单元土壤侵蚀敏感性指数；Ci 为 i 因素敏感性等级值，

Wi 为影响土壤侵蚀性因子的权重。 

 

 



 40

式中：Xi 为影响因子 i对土壤侵蚀的相对重要性，可通过专家调查方法得到，

建议使用表 C-2 进行专家调查。m为参加填表的专家和决策管理者的人数。 

表 C-2  各因素权重确定专家调查表 

指标 对土壤侵蚀的相对重要性（Xi） 

降水 X1 

地貌 X2 

土壤质地 X3 

植被 X4 

其中，Xi 为因子 i 对土壤侵蚀的重要值： 

当因子 i对土壤侵蚀重要性为比较重要时，Xi 为 1； 

当因子 i对土壤侵蚀重要性为明显重要时，Xi 为 3； 

当因子 i对土壤侵蚀重要性为绝对重要时，Xi 为 5。 

(3) 土壤侵蚀敏感性直接评价法 

土壤侵蚀敏感性也可以直接运用水利部发布的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的附

录 A：[土壤侵蚀潜在危险分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

级标准（SL190-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发布，2008]中方法与标准进行

评价，但需要先对临界土层的抗蚀年限等指标进行科学的评价，然后按表 C-3 进

行敏感度对应。 

表 C-3 水蚀区危险度分级与土壤侵蚀敏感性对照表 

水蚀危险度分

级 

临界土层的抗蚀年限(a) 土壤侵蚀敏感性分

级 

无险型 ﹥1000 不敏感 

轻险型 100～1000 轻度敏感 

危险型 20～100 中度敏感 

极险型 ﹤20 高度敏感 

毁坏型 裸岩、明沙、土层不足 10cm 极敏感 

注 1：临界土层系指农林牧业中，林草作物种植所需土层厚度的低限值，此处按

种草所需最小厚度 10cm 为临界土层厚度； 

注 2：抗蚀年限系指大于临界值的有效土层厚度与现状年均侵蚀深度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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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沙漠化敏感性评价方法 

土地沙漠化可以用湿润指数、土壤质地及起沙风的天数等来评价区域沙漠化

敏感性程度，具体指标与分级标准见表 C-4。 

表 C-4 沙漠化敏感性分级指 

敏感性指标 不敏感 轻度敏感 中度敏感 高度敏感 极敏感 

湿润指数 >0.65 0.5-0.65 0.20-0.50 0.05-0.20 <0.05 

冬 春 季 大 于

6m/s 大风的天

数 

<15 15-30 30-45 45-60 >60 

土壤质地 基岩 粘质 砾质 壤质 沙质

植 被 覆 盖

(冬春) 

茂密 适中 较少 稀疏 裸地

分 级 赋 值

(D) 

1 3 5 7 9 

分 级 标 准

(DS) 

1.0-2.0 2.1-4.0 4.1-6.0 6.1-8.0 >8.0

沙漠化敏感性指数计算方法 

4
4

1
∏
=

=
i

iDDSj
 

式中：DSj 为 j 空间单元沙漠化敏感性指数；Di 为 i 因素敏感性等级值。 

C.3 盐渍化敏感性评价方法 

土地盐渍化敏感性是指旱地灌溉土壤发生盐渍化的可能性。可根据地下水位

来划分敏感区域，再采用蒸发量、降雨量、地下水矿化度与地形等因素划分敏感

性等级。 

在盐渍化敏感性评价中，首先应用地下水临界深度(即在一年中蒸发最强烈

季节不致引起土壤表层开始积盐的最浅地下水埋藏深度)，划分敏感与不敏感地

区（表 C-5）。再运用蒸发量、降雨量、地下水矿化度与地形指标划分等级。具

体指标与分级标准参见表 C-6。 

表 C-5   临界水位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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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轻沙壤 轻沙壤夹粘质 粘质 

黄淮海平原 1.8-2.4m 1.5-1.8m 1.0-1.5m 

东北地区 2.0m 

陕晋黄土高原 2.5-3.0m 

河套地区 2.0-3.0m 

干旱荒漠区 4.0-4.5m 

表 C-6  盐渍化敏感性评价 

敏感性要素 不敏感 轻度敏感 中度敏感 高度敏感 极敏感 

蒸发量/降雨量 <1 1-3 3-10 10-15 >15 

地下水矿化度 g/l <1 1-5 5-10 10-25 >25 

地形 山区 洪积平原、

三角洲 

泛滥冲积

平原 

河谷平原 滨海低平

原、闭流

盆地 

分级赋值(S) 1 3 5 7 9 

分级标准(YS) 1.0-2.0 2.1-4.0 4.1-6.0 6.1-8.0 >8.0 

盐渍化敏感性指数计算方法： 

4
4

1
∏
=

=
i

iSYSj
 

式中：YSj 为 j 空间单元土壤侵蚀敏感性指数；Si 为 i 因素敏感性等级值。 

C.4 石漠化敏感性评价方法 

石漠化敏感性主要根据其是否为喀斯特地形及其坡度与植被覆盖度来确定

的（表 C-7）。 

表 C-7 石漠化敏感性评价指标 

敏感性 不敏感 轻度敏感 中度敏感 高度敏感 极敏感 

喀斯特地形 不是 是 是 是 是 

坡度(º)  <15 15-25 25-35 >35 

植被覆盖(%)  >70 50-70 20-30 <20 

C.5 酸雨敏感性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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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对酸雨的敏感性，是整个生态系统对酸雨的反应程度，是指生态系

统对酸雨间接影响的相对敏感性，即酸雨的间接影响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改

变的相对难易程度，它主要依赖于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变化有关的土壤物理

化学特性，与地区的气候、土壤、母质、植被及土地利用方式等自然条件都有关

系。生态系统的敏感性特征可由生态系统的气候特性、土壤特性、地质特性以及

植被与土地利用特性来综合描述。本标准选用周修萍建立的等权指标体系（表

C-8），该体系反映了亚热带生态系统的特点，对我国酸雨区基本适用。 

表 C-8   生态系统对酸沉降的相对敏感性分级指标 

因子 贡献率（C） 等级 权重（W）

岩石类型 1 Ⅰ A 组岩石 

Ⅱ B 组岩石 

1 

0 

土壤类型 1 Ⅰ A 组土壤 

Ⅱ  B 组土壤 

1 

0 

植被与土地利

用 

2 Ⅰ 针叶林 

Ⅱ 灌丛、草地、阔叶林、山地植被 

III 农耕地 

1 

0.5 

0 

水分盈亏

量 

（P-PE） 

2 Ⅰ >600mm/a 

Ⅱ 300~600mm/a 

III <300mm/a 

1 

0.5 

0 

（注 1：表中水分盈亏量 P为降水量，PE 为最大可蒸发量。 

注 2：A组岩石：花岗岩、正长岩、花岗片麻岩(及其变质岩)和其他硅质岩、

粗砂岩、正石英砾岩、去钙砂岩、某些第四纪砂/漂积物；B 组岩石：砂岩、页

岩、碎屑岩、高度变质长英岩到中性火成岩、不含游离碳酸盐的钙硅片麻岩、含

游离碳酸盐的沉积岩、煤系、弱钙质岩、轻度中性盐到超基性火山岩、玻璃体火

山岩、基性和超基性岩石、石灰砂岩、多数湖相漂积沉积物、泥石岩、灰泥岩、

含大量化石的沉积物(及其同质变质地层)、石灰岩、白云石。 

注 3：A 组土壤：砖红壤、褐色砖红壤、黄棕壤(黄褐土)、暗棕壤、暗色草

甸土、红壤、黄壤、黄红壤、褐红壤、棕红壤；B组土壤：褐土、棕壤、草甸土、

灰色草甸土、棕色针叶林土、沼泽土、白浆土、黑钙土、黑色土灰土、栗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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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栗钙土、暗栗钙土、草甸碱土、棕钙土、灰钙土、淡棕钙土、灰漠土、灰棕漠

土、棕漠土、草甸盐土、沼泽盐土、干旱盐土、砂姜黑土、草甸黑土。） 

酸雨的敏感性指数计算方法： 

 

式中：ASj 为 j 空间单元酸雨的敏感性指数；Ci 为 i 因素贡献率；Wi 为 i

因素权重，根据表 C-8 中的因子的等级确定。 

根据敏感性指数评价，可得将其分为极敏感、高度敏感、中度敏感、轻度敏

感和不敏感 5个等级（表 C-9）。 

表 C-9  敏感性等级分类 

敏感性指数 （AS） 0 ~ 1 2 ~ 3 4 5 6 

敏感性等级 不敏感 轻度敏感 中度敏感 高度敏感 极敏感

C.6 重要自然与文化价值敏感性评价方法 

重要自然与文化价值敏感性是指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

植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地、有特殊价值的自然遗迹所在地和文化遗址、重要景观与

旅游资源分布区等对因人类活动干扰而引起的原有价值损失的敏感程度。 重要

自然与文化价值敏感性主要体现在经过国家或省、市、县级认可的保护区，如各

类自然保护区、自然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遗迹和地质公园、

旅游区等。敏感性因子敏感等级也分为 5个级别，即不敏感（Ⅰ级），轻度敏感

（Ⅱ级），中度敏感（Ⅲ级），高度敏感（Ⅳ级）和极度敏感（Ⅴ级）。其中，

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自然文化遗产、地质公园、重点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

地区列为极度敏感（Ⅴ级）区域；省级的各个地区列为高度敏感（Ⅳ级）区域；

地市级、县级的各个地区依次列为中度和轻度敏感区；非此类重要自然与文化价

值的区域则为不敏感区。依照此种方法将重要自然与文化价值敏感性的评价分级

指标列表如表 C-9。 

C-10 重要自然与文化价值敏感性分级指标 

敏感性要素   不敏感    轻度敏感    中度敏感    高度敏感 极敏感 

自然保护区 无 县级 市级 省级 国家级 

  自然或文化遗产 无 县级 市级 省级 国家级、世界级



 45

地质公园 无 县级 市级 省级 国家级、世界级

  重点风景名胜区 无 县级 市级 省级 国家级 

森林公园 无 县级 市级 省级 国家级 

重点旅游区 无     A-2A 级 3A 级 4A 级 5A 级 

C.7 其它敏感性评价方法 

其它敏感性是指当地其它具有明确记录、或者虽无记录但很显然可能会发生

的生态环境风险，且这种风险是由人类活动引起或加剧的敏感性因素的评价。在

各省、县（市）域的生态功能分区研究工作中，应结合当地生态环境现状，考虑

选用其他敏感性评价因子，如旱涝敏感性、海岸带退化敏感性、热岛敏感性等。

其敏感性等级的确定方法应根据当地的生态环境实际情况，由分区研究部门自行

决定，但各敏感性的定级原则上应与上述敏感性相同，即敏感性评价等级分为五

级：不敏感（Ⅰ级），轻度敏感（Ⅱ级），中度敏感（Ⅲ级），高度敏感（Ⅳ级）

和极度敏感（Ⅵ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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